附件3.1
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註 1資助的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服務／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相關活動 - 附表
2025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期間收支情況分析

非政府機構名稱（編號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 _（        ）

	編號
	活動名稱
	資金來源
	收到的收入
	
實際支出
（註4）
(c)
$
	
盈餘／虧損
（註5）
(d) = (a) + (b) – (c)
$

	
	
	
	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
（註2）
(a)
$
	活動項目收入
（註3）
(b)
$
	總計 = (a) + (b)
	
	

	I. 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（《協議》）服務

	1
	
	


小計 (i)
	
	
	
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II. 《協議》相關活動

	1
	

	


小計(ii)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總計 (i) +(ii)
	
	
	W#

	T3#
	U3#


註:

1. 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泛指非社會福利署（社署）的資助，包括公營／私營機構的資助，以及私人捐獻等。
2. 由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資助的《協議》服務／《協議》相關活動，應妥善記錄在周年財務報告的附註 5(c)「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」中。所有相關證明文件必須可供社署獲授權人員查閱及讓審計署審計。
3. 相關金額應有適當佐證並包含在周年財務報告的附註5(a)「活動項目收入」中。
4. 非政府機構須負責就推行《協議》服務／《協議》相關活動所收到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的運用。由於該金額旨在反映活動的實際現金支出，因此在此欄下無須包括整筆撥款的成本分攤。
5. 如非社署資助的《協議》服務／《協議》相關活動有未用餘額須退還資助者，該款項應由非政府機構的本身資源承擔。
#此項的金額應與周年財務報告附註8「有指定用途的其他資金或捐款」的金額相同
	經確認
	:
	
	
	
	
	

	簽署
	:
	
	
	簽署
	:
	

	主席
	:
	
	
	機構主管／社會福利服務主管
	:
	

	日期
	:
	
	
	日期
	:
	




